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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準備程序（二）狀 

案 號 111年度國模重訴字第 2號 

股 別 卷股 

被 告 游智明 

均詳卷 

選 任 辯 護 人 沈元楷律師 

〝 褚瑩姍律師 

〝 曾彥傑律師 

為被告因被訴貪污治罪條例案件，謹提出刑事準備程序(二)狀事： 

本書狀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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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針對檢察官聲請提示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要之意見 

一、 基於言詞審理直接審理精神，被告供述筆錄無調查必要。…………p13 

二、 檢察官已聲請傳喚曾立華、李永德、胡青雲、邱山川到庭為證，基於最優

證據調查原則，自無再行調查上開證人供述筆錄之必要。……………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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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案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一、 不爭執事項： 

除援用兩造於 111 年 5 月 6 日準備程序達成之協議，並增列下

開不爭事項： 

「中華工程公司於 101 年 5 月、6 月間拆除永和環快第八標工

程舊有防洪牆及臨時封水牆施工，經新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水

利局)審認後以中華工程公司違反水利法第 78 條第2款規定，

並依同法第 92 條之 2 第 1 款規定，裁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

300 萬元罰鍰，經中華工程公司提起訴願後，由新北市政府以

1010091411號訴願決定撤銷該處分。嗣水利局改以中華工程公

司違反水利法第 78條之 1第 1款及同法第 92條之 3第 6 款規

定開罰中華工程公司 200 萬元，經中華工程公司提起訴願遭駁

回而提起行政訴訟後，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2 年度訴字

第 1862號案件、最高行政法院以 103年度判字第 464號案件審

理，經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更審後，已由該院以 103 年度訴

更一字第 99號判決駁回原告（即中華工程公司）之訴，中華工

程公司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106年度判字第 595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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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爭執事項： 

(一) 中華工程公司於招待被告參與如起訴書附表所示有女陪侍酒店

飲宴時，是否有要求被告消極容忍其未依「申請開挖管河川河

防建造物審核要點」規定申請水利局許可或提出緊急應變計畫，

即拆除永和環快第八標工程舊有防洪牆及臨時封水牆施工(下

稱破堤施工)？ 

(二) 被告接受中華工程公司所提供之酒店飲宴招待時，是否有同意

於其職務範圍內消極容忍被告於未向水利局提出緊急應變計畫

或未依「申請開挖管河川河防建造物審核要點」規定申請水利

局許可前即破堤施工？ 

(三) 被告是否明知中華工程公司未提出緊急應變計畫或未依「申請

開挖管河川河防建造物審核要點」規定申請水利局許可，仍任

由中華工程公司擅自破堤施工？ 

(四) 本案是否有刑法第 59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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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案辯護要旨： 

一、 中華工程公司曾立華、賴忠雄、胡青雲等人並非出於換取被告

放水監督永和環快第八標施工之意，而招待被告參與有女陪侍

的飲宴，主觀上並無行賄之故意，且被告接受飲宴招待時亦無

因此容忍中華工程違法擅自破堤施工，足見雙方欠缺對價關係

合意： 

(一)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

不正利益罪，必須收受之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與公務員違背

職務之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始能成立。而最高法院於判斷

「對價關係」存否時，認為必須考量交付財物(不正利益者)與

收受之公務員間主觀上是否有達成對價關係之合意，且公務員

所收受之財物或不正利益，須對於「特定」職務上行為有對價

關係(詳見證物編號【乙 1】最高法院有關「對價關係」見解之

判決理由摘要表)。 

(二) 準此以言，倘交付不正利益者主觀上並無要求公務員就其職務

範圍內履行或消極不執行特定違背職務之行為，或交付不正利

益者主觀雖有上述行賄犯意，然公務員主觀上並未允為於其職

務範圍內踐履或消極不執行冀求之特定違背其職務之行為，即

難認交付不正利益者與公務員彼此間已就「職務上特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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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正利益」間形成交換條件之認識，而具備對價關係，進

而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收受不正利益罪，應

請明鑑。 

(三) 經查，中華工程公司相關人員招待被告飲宴時，係出於打好與

被告間之關係，使工程能順利進行，並未要求被告消極容忍其

未依「申請開挖管河川河防建造物審核要點」規定申請水利局

許可或提出緊急應變計畫前即破堤施工；且被告接受飲宴招待

時主觀上亦未認知中華工程公司係出於要求其消極不予監督，

自無對價關係之合意。 

(四) 是以，被告多次接受中華工程公司之招待，參與有女陪侍之飲

宴，行為固有失當且有違官箴，被告對此亦深感懊悔，然非表

示被告即應受刑事嚴厲之制裁，既然依檢察官之舉證，均不足

據而認定中華工程公司相關人等與被告間具有對價關係之合意，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不能以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相

繩。 

 

二、 退步言，倘 鈞院認定被告就檢察官起訴之行為，應構成違背職

務收受不正利益罪，考量被告參與飲宴所受之不正利益僅

116,900 元，且未造成重大損害，對國家法紀之危害，顯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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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犯罪情節尚非至惡，倘不論情節一律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處以最輕 10年以上有期徒刑，顯然過

重，故請 鈞院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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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針對檢察官聲請提示之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要之

意見： 

證據名稱 證據能力與調查

證據必要性意見 

說明 

被告供述證據 

A1 至 A8 被告游智明筆

錄 

證 據 能 力 無 意

見，但無調查之必

要 

檢方已聲請詢問被告，

依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

第 4 項慎選最佳證據調

查之精神，無再提示被

告先前供述筆錄之必要 

證人供述證據 

【B1-1至 B1-13】證人

曾立華供述筆錄 

證 據 能 力 無 意

見，但無調查之必

要 

檢方已聲請傳喚證人到

庭，依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4 項慎選最佳證據

調查之精神，無再提示

證人筆錄之必要 

【B2-1 至 B2-14】證人

賴忠雄供述筆錄 

證 據 能 力 無 意

見，但應選擇其中

為降低國民法官之負

擔，故就不爭執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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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筆錄調查；且

具體特定欲提示

之筆錄範圍，否則

調查證據即不合

法 

應限定於必要且最小限

度之調查，使國民法官

能專注於檢辯雙方就爭

執事實所舉證之內容 

【B3-1】證人李永德

102年 2月 4 日内政部

營建署政風室訪談記

錄與【B3-2 至 B3-6】

證人李永德先前供述

筆錄 

證 據 能 力 無 意

見，但無調查之必

要 

 

檢方已聲請傳喚證人到

庭，依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4 項慎選最佳證據

調查之精神，無再提示

證人筆錄之必要 

【B4-1 至 B4-5】證人

胡青雲供述筆錄 

【B5-1 至 B5-9】證人

邱山川供述筆錄 

【B6-1至 B6-4】 證人

謝智慧供述筆錄 

【B6-1 至 B6-2】

之調查局詢問筆

錄 不 具 證 據 能

1. 調查局詢問筆錄屬

傳聞證據無證據能

力。 



10 

 

力，而【B6-3 至

B6-4】偵訊筆錄不

具有調查必要性 

2. 檢方已聲請傳喚證

人到庭，依國民法

官法第52 條第4項

慎選最佳證據調查

之精神，無再提示

證人偵訊筆錄之必

要 

【B7-1 至 B7-2】證人

麥克勤供述筆錄筆錄 

與起訴事實無關，無調查必要 

【B8-1至 B8-2】 證人

林秀蓓供述筆錄 

證 據 能 力 無 意

見，但應選擇其中

一份筆錄調查；且

具體特定欲提示

之筆錄範圍，否則

調查證據即不合

法 

為降低國民法官之負

擔，故就不爭執事實，

應限定於必要且最小限

度之調查，使國民法官

能專注於檢辯雙方就爭

執事實所舉證之內容 

【B9-1 至 B9-2】證人

林麻衣供述筆錄 

與起訴事實無關，無調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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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1至 B10-2】 證

人嚴夏夜供述筆錄 

【B11-1 】證人李草莓

102年 3月 1 日偵訊筆

錄（具結） 

【B12-1至 B12-2】 證

人薛云河供述筆錄 

【B12-1】之調查

局詢問筆錄不具

證 據 能 力 ， 而

【B12-2】偵訊筆

錄不具有調查必

要性 

1. 調查局詢問筆錄屬

傳聞證據無證據能

力 

2. 檢方已聲請傳喚證

人到庭，依國民法

官法第52 條第4項

慎選最佳證據調查

之精神，無再提示

證人偵訊筆錄之必

要 

【B13-1至 B13-2】 證

人謝豐富供述筆錄 

【B13-1】之調查

局詢問筆錄不具

證 據 能 力 ， 而

1. 調查局詢問筆錄屬

傳聞證據無證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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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2】偵訊筆

錄不具有調查必

要性 

2. 檢方已聲請傳喚證

人到庭，依國民法

官法第52 條第4項

慎選最佳證據調查

之精神，無再提示

證人偵訊筆錄之必

要 

【B14-1至 B14-2】 證

人傅景翔供述筆錄 

【B14-1】之調查

局詢問筆錄不具

證 據 能 力 ， 而

【B14-2】偵訊筆

錄不具有調查必

要性 

1. 調查局詢問筆錄屬

傳聞證據無證據能

力。 

2. 檢方已聲請傳喚證

人到庭，依國民法

官法第52 條第4項

慎選最佳證據調查

之精神，無再提示

證人偵訊筆錄之必

要 

【B15-1 至 B15-3】證 【B15-1】之調查 1. 調查局詢問筆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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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黃嘉倫供述筆錄 局詢問筆錄不具

證 據 能 力 ， 而

【B15-2】【B15-3】

偵訊筆錄不具有

調查必要性 

傳聞證據無證據能

力。 

2. 檢方已聲請傳喚證

人到庭，依國民法

官法第52 條第4項

慎選最佳證據調查

之精神，無再提示

證人偵訊筆錄之必

要 

理由說明： 

一、 檢察官請求調查被告供述筆錄部分(即證物編號 A1 至 A8)，並

非適法： 

(一) 基於素人對於人證之專注、記憶與辨明能力均優於書證之特性，

無論是基於貫徹言詞審理原則、舉證之實效性或減輕國民法官

等人負擔之考量，應優先以詢問被告而非宣讀筆錄為妥(邱鼎文，

國民法官法法庭運作與問題解析，收錄於司法周刊第 2040期，

第 6頁；附件 1)。而不詢問被告而宣讀先前供述筆錄代之，有

違直接審理與言詞審理的精神，詢問被告後又宣讀其先前供述

筆錄，則徒增國民法官理解的負擔與程序的延滯，均非合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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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官法所規定之調查方式(附件 1第 34頁參照)。 

(二) 既然檢察官已聲請詢問被告，揆諸前揭說明，自應以訊問被告

為優先，而無調查被告先前供述筆錄之必要，從而檢察官就同

一待證事實同時聲請調查被告先前供述筆錄與詢問被告，顯增

加國民法官之負擔，考量直接審理與言詞審理的精神，自應認

檢察官聲請提示被告先前供述筆錄無調查之必要，建請 鈞院駁

回。 

 

二、 被告並不否認證人曾立華、李永德、胡青雲、邱山川之調查局

詢問筆錄與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但基於上開筆錄之傳聞證據

性質與最優證據調查原則，既然檢察官已就證人聲請傳喚到庭

作證，自無再行調查上開筆錄之必要： 

(一) 依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4項規定：「檢察官依第一項、第二項

規定聲請調查證據，應慎選證據為之。」，其立法理由乃係為落

實國民參與審判集中審理並促進審判效率進行，以儘量減輕國

民法官負擔之意旨，檢察官應儘可能慎選關鍵之重要證據，集

中於法庭上主張(國民法官法第 52條立法理由第四項參照)。 

(二) 而為使國民法官等人易於理解，並落實言詞審理與集中審理，

除有無法在庭調查或到庭後拒絕陳述之情形外，如某待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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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存在人證與其筆錄或書證可資證明，調查時應儘可能以傳

喚人證到庭進行交互詰問為優先，而非以宣讀筆錄或告以書證

要旨之方式進行調查。至於筆錄或書證僅作彈劾之用即為已足，

無須於詰問後另外再行開闢「調查證明爭執事實（項）之書證

及物證」程序調查(附件 1 第 9 頁參照)；在貫徹本法「公判中

心」、「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等原則之精神下，除有不得

已之情形外，實應儘可能以詰問證人作為證據調查之核心，至

於證人之先前陳述，宜於詰問過程中作為檢驗或彈劾之用，而

非以宣讀筆錄方式調查。申言之，除非現實上無法使證人於審

判中再現其先前陳述外（例如，證人不到庭或到庭後拒絕證言

等），應優先調查人證而非其先前陳述(附件 1 第 29 頁至第 30

頁)。 

(三) 倘檢察官聲請提示證人先前供述筆錄同時聲請詰問證人，自應

認就相同待證事實重複調查，而認聲請提示證人先前供述筆錄

並無必要，陳思帆法官亦採相同見解而撰文指出：「……證人在

性質上為『最優證據』，檢察官既然業已詰問證人為調查證據方

法，則應先假定該證人證詞即足以證明待證事實，除非檢察官

能另行說明有何同時調查證人先前筆錄之必要性，否則應先以

無調查必要性為理由（以『性質相同』的多項證據證明同一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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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事實），予以駁回……」(陳思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下當事

人自主調查證據之研究，收錄於《司法研究年報第三十六輯》，

第 40頁；附件 2)。 

(四) 經查，檢察官已聲請傳喚證人曾立華、李永德、胡青雲、邱山

川到庭詰問，為落實言詞審理與集中審理之精神，並考量前揭

國民法官法所揭櫫之「慎選最優證據」的理念，自無調查上開

證人先前供述筆錄之必要，建請 鈞院將檢察官該部分之證據調

查聲請駁回。 

 

三、 被告就證人林秀蓓、賴忠雄之調查局訊問筆錄與偵訊筆錄之證

據能力均不爭執，亦不爭執上開筆錄所欲證明被告曾接受中興

工程公司招待參加有女陪侍之酒店飲宴此事實，基於國民法官

法集中爭點調查，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之精神，就數份筆錄均得

證明同一待證事實時，宜調查其中一份筆錄即可，並應特定具

體該份筆錄欲提示之範圍，否則調查程序即非適法，蓋： 

(一)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絕大多數均從事各行各業，縱使無業，

亦需參與家庭生活或社交活動，自不可能耗費大量時間於參與

審判之上，顧及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參與審判之時間有

限，自應進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需事先準備即得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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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且集中迅速進行之證據調查及辯論程序，此觀諸國民法

官法第 45 條第 2 款規定：「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易於

理解、得以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

法官、檢察官或辯護人應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二、

於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

論。………」足明。 

(二) 經查，被告不爭執曾受中華工程公司所提供如起訴書附表所示

之有女陪侍酒店飲宴招待，且對於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之調查

局訊問筆錄與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亦不爭執。 

(三) 雖基於證據裁判原則之要求，縱為不爭執事實，就涉及該部分

之證物，仍應合法調查，然揆諸前揭說明，為降低國民法官之

負擔，故就不爭執事實，應限定於必要且最小限度之調查，使

國民法官能專注於檢辯雙方就爭執事實所舉證之內容，故就同

一不爭執之待證事實有多份筆錄可證明，自應擇一於審判程序

進行調查，不應全部聲請調查，而邱鼎文法官亦採相同見解撰

文指出：「……就不爭執之同一待證事實，如有多項證據可資證

明，應儘可能慎選其中最佳證據（Best Evidence）聲請調查，

以簡化審判期日調查證據之數量。例如：有數份偵訊筆錄均得

證明同一待證事實時，有別於現行實務全部均聲請調查之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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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聲請調查其中一份筆錄即可」(附件 1 第 5 頁參照)。準此以

言，檢察官就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之調查局訊問筆錄與偵訊筆

錄均聲請調查，恐非適法。 

(四) 另本件案情複雜，證物繁多，為使國民法官能專注於簡辯雙方

就爭執事項之舉證，降低國民法官理解之負擔，故就書證之調

查應具體指明其範圍，此觀諸國民法官法第 52條立法理由第一

項規定：「………又本項第一款所稱之『證據』，包含人證、物

證及書證等，其中如僅就書證之一部分聲請調查者，則應具體

指明其範圍，併予敘明。」等語可參。 

(五) 而針對書證(筆錄)之具體調查方式，邱鼎文法官曾撰文指出：

「……就涉及不爭執事實之書證的調查，宜於準備程序特定其

範圍（例如調查某份警詢筆錄第 O 頁至第 O 頁）、方法（宣讀

或告以要旨），以免內容過於繁瑣。………」(附件 1第 25頁參

照)，而陳思帆法官亦採相同見解認為：「……檢辯雙方於聲請

調查證據書證時，自得具體指明所聲請調查書證之特定範圍為

何，而非於任何情形均聲請調查整份書證，具體方式如：表明

『聲請調查：○年○月○日證人○○○偵查筆錄中第○行至第

○行部分，待證事實為：『○○○○○○』……」。(附件 2 第

27頁至第 28頁參照)，可知檢辯雙方倘欲提示筆錄內容，應特



19 

 

定該份筆錄之具體頁數。從而檢察官於準備書狀中就欲調查之

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筆錄，並未特定具體範圍，恐使國民法官

無法專注於檢辯雙方就爭執事實所舉證之內容，而徒增國民法

官之負擔，應非合法之調查方式。 

(六) 準此以言，檢察官就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之調查局訊問筆錄或

偵訊筆錄應各自擇一於審判程序時進行調查，且應於準備程序

時即具體特定欲提示之筆錄範圍，倘檢察官未就該部分進行補

正，應認檢察官該部分調查證據聲請並非適法，建請 鈞院駁

回。 

 

四、 證人林麻衣、嚴夏夜、李草莓之調查局訊問筆錄與偵訊筆錄，

無法證明被告承認接受中華工程公司招待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

有女陪侍之酒店飲宴此不爭執事實，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蓋： 

(一) 依證人林麻衣於調查局詢問筆錄與偵訊筆錄所載(即編號 B9-1

與 B9-2)，其自承係於奧斯卡酒店上班，並於 102 年 1 月間到

龍承酒店支援(B9-1第 2頁參照)，與檢察官起訴而被告所不爭

執之接受中華工程公司招待有女陪侍服務之酒店飲宴時間不同；

且其對於被告並無印象(B9-1第 3頁參照)，自無從證明上開兩

造所不爭執之事實，從而無調查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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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依證人嚴夏夜於調查局詢問筆錄與偵訊筆錄所載(即編號

B10-1 與 B10-2)，渠自承未服務過被告(B10-1 第 3 頁、B10-2

第 2頁參照)，自無從證明上開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而無調查

之必要性。 

(三) 又就證人李草莓偵訊筆錄所載(編號 B11-1)，並無提及兩造所

不爭執之事實，自無從作為證明不爭執事實之證據，而無調查

之必要性。 

 

五、 證人麥克勤係於 100年 12月 2日即自營建署北區工程處北區

工程組退休(【B7-1】第 2頁參照)，而中華工程則係於 101年

5月、6月始拆除系爭永和環快第八標臨時封水牆、舊有防洪牆，

且其於調查局之詢問筆錄與偵訊筆錄之內容，涉及為永和環快

第 7標工程工期展延爭議，足見與起訴事實無關，故就其先前

供述筆錄，自無調查必要性。 

 

六、 證人謝智慧、薛云河、謝豐富、傅景翔、黃嘉倫調查局詢問筆

錄無證據能力；而上開證人之偵訊筆錄，因已傳喚該等證人到

庭詰問，亦無調查之必要，蓋： 

(一)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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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其

立法目的同時用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及兼顧直接審理主

義及言詞審理主義諸原則，以實現程序正義。且上開規定於行

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亦有適用(國民法官法第 4條參照)。 

(二) 經查，證人謝智慧、薛云河、謝豐富、傅景翔、黃嘉倫調查局

詢問筆錄，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傳聞證據，辯護人已表

明爭執該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且該警詢筆錄亦無刑事訴訟法

第 159 條之 2 或第 159 條之 3 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事，依

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三) 至證人謝智慧、薛云河、謝豐富、傅景翔、黃嘉倫偵訊筆錄，

雖具有證據能力，然為落實言詞審理與集中審理之精神，並考

量國民法官法所揭櫫之「慎選最優證據」的理念，既然檢察官

已聲請傳喚上開證人到庭詰問，自無再提示上開證人先前偵訊

筆錄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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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針對檢察官聲請提示之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要

之意見： 

證據名稱 證據能力與調查證據必要性意見 

【C1】内政部營建署 102 年 4 月

3日營署北字第10223180929號函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2】内政部營建署工程專業代

辦採購手冊（工期展延）標準作

業程序及工期展延流程圖 

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無調查必

要 

【C3】永和環快第八標臨時封水

牆計畫書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4】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答辯書

及案關資料影本 

證明中華工程公司遭水利局裁罰

之不爭執事實，調查【C5】、【C6-1】

至【C6-4】已足，而無調查之必

要 

【C5】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102年 4 

月 12 日北水政字第 1021551132

號函及所附行政處分書、訴願決

定書等資料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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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1862號判決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6-2】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判

字第 464號判決 

【C6-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更一字第 99號判決 

【C6-4】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

字第 595號判決 

【C7-1】 101 年 4 月間至 6 月間

通訊監察譯文 

並非全部內容均與起訴事實有

關，檢方應具體指出欲調查之範

圍，否則建請 鈞院以調查證據不

合法駁回 

【C7-2】101 年 4 月 25 日下午 6

時 9分 36秒通訊監察譯文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7-3】101年 6月間破堤施工相

關通訊監察譯文 

並非全部內容均與起訴事實有

關，檢方應具體指出欲調查之範

圍，否則建請 鈞院以調查證據不

合法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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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證人麥克勤手繪之圖示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9】永和環快第八標竣工圖 檢方並未開示，無從表示意見 

【C10】永和環快第七標工程契約

條款及該標施工補充說明書 

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無調查必

要 

【C11】申請開挖中央管河川河防

建造物審核要點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12】十河局 98 年 7 月 6 日水

十管字第 09850040180 號復內政

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函 

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無調查必

要 

【C13】98 年 7 月 8 日之新永和

環快第七標保生水門施工範圍確

認會勘紀錄 

【C14】98年 7 月 13日召開之永

和環快第七、八標之 98年 7 月份

設計及施工協調會會議紀錄及簽

到單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15】龍承酒店現場蒐證照片 41 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無調查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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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要 

【C16】氣象局逐時氣象資料及雨

量類別說明表 

檢方並未開示，無從表示意見 

【C17】自由時報 101 年 6 月 21

日電子報 

有關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均不

爭執 

 【C18】永和環快第八標排水平面

圖  

【C19】環快第八標缺口照片 10

張 

理由說明： 

一、 檢方調查編號 C4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答辯書及案關資料影本所

欲證明之待證事時乃係中華工程公司遭水利局裁罰乙節，此一

事實已有【C5】、【C6-1】至【C6-4】等書證可佐證，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為降低國民法官負擔，【C4】自無調查之必要。 

 

二、 因檢方迄今尚未開示編號 C9「永和環快第八標竣工圖」、編號

C16「氣象局逐時氣象資料及雨量類別說明表」，故被告無從對

此表示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與調查必要性之意見，先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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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另因編號 C2「內政部營建署工程專業代辦採購手冊(工期展延)

標準作業程序及工期展延流程圖」，主要說明工期展延之流程，

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無關；又編號 C10「永和環快第七標工

程契約條款及該標施工補充說明書」，係針對永和環快第七標而

與本案起訴所涉及之永和環快第八標工程無關；編號 C15「龍

承酒店現場蒐證照片 41 張」，並未拍攝到被告參與酒店飲宴，

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自均無調查之必要。 

 

四、 C7-1、C7-3等書證之內容並非全部均與本案起訴事實有關，為

降低國民法官負擔，依國民法官法第 52條立法理由第一項，檢

方自應於準備程序時具體指明調查範圍，倘檢方未補正，建請 

鈞院以調查證據不合法駁回： 

(一) 按「檢察官因準備程序之必要，應以準備程序書狀分別具體記

載下列各款之事項，提出於法院，並將繕本送達於被告或辯護

人：一、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國民法官

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且本項第一款所稱之「證據」，

包含人證、物證及書證等，其中如僅就書證之一部分聲請調查

者，則應具體指明其範圍(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立法理由第一項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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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查，另編號 C7-1「101年 4月間至 6 月間通訊監察譯文」共

27頁，又編號 C7-3「101年 6月間破堤施工相關通訊監察譯文」

共 14頁，足見上開書證內容繁多；尤其前揭非供述證據內容，

並非全部均與本案起訴事實相關，揆諸前揭說明，檢方自應於

準備程序時具體指明欲調查範圍，倘檢察官未就此補正，建請 

鈞院以調查證據不合法予以駁回。 

 

五、 編號 C12「十河局 98年 7月 6日水十管字第 09850040180號復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函」、編號 C13「98年 7月 8日之新永

和環快第七標寶生水門施工範圍確認會勘紀錄」之內容乃係針

對永和環快第七標，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無調查必要。 

 

六、 其餘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和調查必要並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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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針對檢方聲請傳喚證人之必要性表示意見： 

待傳證人 對調查必要性意見 說明 

1.曾立華 無意見  

2 賴忠雄 無調查必要 兩造所不爭執之待證事

實應優先調查賴忠雄先

前供述筆錄，而非傳喚

證人，始符合最佳證據

調查原則 

3李永德 無意見  

4 胡青雲 無意見  

5 邱山川  無意見  

6 謝智慧 無意見  

7 麥克勤 無調查必要 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 

8 林秀蓓  無調查必要 兩造所不爭執之待證事

實應優先調查林秀蓓先

前供述筆錄，而非傳喚

證人，始符合最佳證據

調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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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麻衣  無調查之必要 與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無

關 10 嚴夏夜 

11 李草莓 

12 薛云河 無意見  

13 謝豐富  無調查必要 為降低國民法官負擔，

傳喚薛云河已足 

14 傅景翔  無調查必要 為降低國民法官負擔，

傳喚薛云河已足 

15 黃嘉倫  無意見  

16 鄭東北  待 鈞院命檢察官開

示鄭東北筆錄或預計

於審判期日陳述要旨

書面後，再行表示意

見 

國民法官法第 55條第 1

項第 2 款、同法第 57

條第 1項 

17 郭志勇  無調查必要 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 

18 陳景德 無意見  

理由說明： 

一、 針對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部分，涉及被告曾接

受中華工程公司招待於起訴書附表所示時間參與有女陪侍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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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飲宴此一兩造均不爭執事實之舉證，基於國民法官法集中爭

點調查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之精神，自應使國民法官集中於檢辯

雙方就爭執事項之舉證，而以優先調查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先

前供述筆錄證明不爭執事實，故本件自無傳喚林秀蓓與賴忠雄

到院之必要，蓋： 

(一) 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絕大多數均從事各行各業，縱使無

業，亦需參與家庭生活或社交活動，自不可能耗費大量時間於

參與審判之上，顧及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參與審判之時

間有限，自應進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需事先準備即得

輕易理解，且集中迅速進行之證據調查及辯論程序，並就同一

待證事實之多數證據應慎選最佳證據，此觀諸國民法官法第 45

條第 2款規定：「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易於理解、得以

實質參與，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法官、檢

察官或辯護人應為下列各款事項之處理：………二、於審判期

日之訴訟程序，進行集中、迅速之調查證據及辯論。………」

與國民法官法第 52 條第 4 項規定：「檢察官依第一項、第二項

規定聲請調查證據，應慎選證據為之。」等語足明。 

(二) 基此，同一待證事實如同時有人證與書證等多項證據可資證明，

自應秉持上開降低國民法官負擔精神，慎選其中最佳證據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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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倘待證事實乃係檢辯所爭執之事項時，基於言詞審理及

直接審理之要求，及素人參與審判之特性，宜聲請調查人證為

妥(附件 1 第 5 頁參照)；然倘待證事實是兩造所不爭執事實，

此時為使國民法官能集中於檢辯雙方就爭執事項所舉證之內容，

應側重於使程序迅速進行之角度，即應以調查書證為優先。 

(三) 從比較法之角度觀察，日本稗田雅洋教授亦採類似見解，於參

與我國法官學院舉辦「日本裁判員制度專題研討會」中分享日

本裁判員制度運作之情形而指出：「……就客觀上不爭執的事實，

即使依照證據文書來舉證，心證形成並非困難，特別是就具有

客觀性但非常細微的事實關係，因為證人基於記憶所供述內容

之正確性有其界限，此像這一類的事項可以說，毋寧是證據文

書的活用具有其合理性…..」(稗田雅洋演講，邱鼎文譯，公判

前整理程序及審判中法院、法官之角色與活動，收錄於司法周

刊第 1911 期，第 17 頁至第 18 頁；附件 3)，顯見倘同時有人

證及其供述筆錄或該人製作之書證可資證明不爭執事實時，應

以調查書證為優先，應請明鑑。 

(四) 經查，針對被告曾接受中華工程公司招待於起訴書附表所示時

間參與有女陪侍之酒店飲宴此一兩造均不爭執事實，同時具有

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先前供述筆錄可資為證，揆諸前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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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減輕國民法官負擔之精神，應使國民法官集中於兩造就

爭點事項之舉證內容，就不爭執事實應最小限度迅速調查，而

優先調查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先前供述筆錄，從而檢察官聲請

傳喚證人林秀蓓與賴忠雄到院詰問，自非適法，建請 鈞院予以

駁回。 

 

二、 針對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麻衣、嚴夏夜、李草莓之部分，因

渠等無法證明兩造所不爭執之被告有如起訴書附表時間參與有

女陪侍之酒店飲宴事實，自無傳喚之必要。 

 

三、 針對檢察官傳喚證人郭志勇部分，因郭志勇乃係於中華工程公

司就永和環快第 8 標工程破堤施工後，始接任營建署台北工務

所主任，督導第 8 標工程，與本案起訴事實無關，自無傳喚之

必要。 

 

四、 針對檢察官傳喚證人鄭東北部分，謹請 鈞院先依國民法官法第

57條第 1項裁定命檢方開示該名證人筆錄或預計於審判期日陳

述要旨書面，待檢方提出相關資料後，被告再行表示意見，蓋： 

(一) 按國民法官法第 55條第 1 項第 2 款：「辯護人或被告依前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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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二項、第四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之情形，應即

向檢察官開示下列項目：………二、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

或通譯於審判期日前陳述之紀錄，無該紀錄者，記載預料其等

於審判期日陳述要旨之書面。」之精神，倘檢察官聲請傳喚證

人，亦應向辯護人或被告開示審判日前陳述之紀錄（例如錄音、

錄影光碟等記錄影像、聲音之紀錄媒體所記錄之陳述），如證人

無前述紀錄時，即應開示記載預料其於審判期日陳述要旨之書

面，始能讓被告得於審前知悉相關證據內容，以提出對於證據

能力及證據調查必要性之意見，俾利法院於準備程序整理爭點

及證據。 

(二) 然檢察官並未開示鄭東北於偵查中之筆錄，亦無提出記載預料

其於審判期日陳述要旨之書面，被告實無從針對鄭東北有無調

查必要性表示意見，故謹請 鈞院依國民法官法第 57 條第 1 項

規定，先裁定命檢方開示上開證據，待檢方提出資料後，被告

再行表示意見。 

(三) 退步言，倘認檢方毋庸如同辯護人與被告針對欲聲請傳喚之證

人依法應先提出該名證人審判期日前陳述之紀錄或記載預料其

於審判期日陳述要旨之書面(假設語！)，而參以檢察官起訴書

附表所載，鄭東北乃係於 101年 4月 24日與被告一同參與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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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衡情檢察官傳喚鄭東北到院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應係被

告有參與該次飲宴，然被告對此並不爭執，且就該不爭執事實

之證明，調查林秀蓓與賴忠雄先前供述筆錄即足，為降低國民

法官負擔，能使國民法官集中於檢辯雙方就爭執事項之舉證，

自無傳喚鄭東北到院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 因證人麥克勤係於 100年 12月 2日即自營建署北區工程處北區

工程組退休(編號 B7-1 第 2 頁參照)，而中華工程則係於 101

年 5 月、6 月始拆除系爭永和環快第八標臨時封水牆、舊有防

洪牆，足見與起訴事實無關，而無傳喚到庭之必要。 

 

六、 針對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曾立華、李永德、胡青雲、邱山川、

謝智慧、黃嘉倫、陳景德均無意見。 

 

七、 因檢方傳喚薛云河、謝豐富、傅景翔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乃係

中華工程公司因未經台北市政府水利局同意擅自破堤施工而遭

水利局裁罰乙節，而此一事實已有編號【C5】、【C6-1 至 C6-4】

等書證可資佐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另證人薛云河乃係上開

裁罰處分之承辦人，故其相較於時任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技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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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豐富、水利局科長之傅景翔就上開裁罰案之始末應更為清楚，

基於降低國民法官負擔之角度，傳喚薛云河到庭為證已足，尚

請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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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聲請調查之證據部分 

一、 提示證人供述筆錄 

編號 證據名稱與調查範圍 待證事實 

甲 1 許維建 102 年 3 月 1

日調查局筆錄第 1

頁、第 2頁、第 7頁 

1. 許維建之職務範圍 

2. 工程監造報表之功用與該表

記載內容所代表之意義 

甲 2 陳寶源 102 年 1 月 31

日調查局筆錄第 1 頁

至第 3 頁；第 7 頁至

第 8頁；第 10頁至第

第 11頁 

1. 陳寶源之職務範圍 

2. 中華工程公司並未擅自破堤

施工 

甲 3 陳景德 102 年 3 月 8

日調查局筆錄第 8頁 

監造執行方式 

【B2-13】 賴忠雄 102 年 5 月 3

日偵訊筆錄第 4頁(即

【B2-13】第 4頁) 

中華工程公司招待被告飲宴是基

於聯誼打好關係而非要求被告放

棄監督中華工程違法擅自破堤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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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李永德 102 年 1 月 31

日調查局筆錄第 16頁

至第 17頁(即【B3-2】

第 16頁至第 17頁) 

中華工程公司並未擅自破堤施工 

【B4-1】 胡青雲 102 年 1 月 31

日調查局筆錄第 22

頁、第 23 頁、第 24

頁、第 28 頁、第 29

頁(即【B4-1】第 22

頁、第 23 頁、第 24

頁、第 28 頁、第 29

頁) 

1. 於 100年 8月間水利局通過

臨時封水牆計畫書後，已陸

續拆除既有防洪牆及臨時封

水牆，期間經新北市水利局

查核均無異議 

2. 中華工程公司認為並未擅自

破堤施工 

3. 胡青雲針對監聽譯文之說明 

【B5-5】 邱山川 102 年 1 月 31

日偵訊筆錄第 13 頁

(即【B5-5】第 13頁) 

中華工程公司認為其未擅自破堤

施工 

 

二、 提示非供述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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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罪責部分 

乙 1 最高法院有關「對價關

係」見解之判決理由摘

要表 

有關對價關係之認定 

乙 2 101年 5月 1日至 101

年 6月 18日間之公共

工程監造報表 

1. 中華工程於破堤施工時，永

和環快第 8標工程進度超前

而無趕工之必要 

2. 監造報表中並未提及中華

工程有違法破堤施工之情

形，被告無從知悉中華工程

有擅自破堤施工 

乙 3 「台北都匯區環河快

速道路台北縣側建設

計畫永和轄段工程(第

七、八、九標)新店區

公地河川使用申請書」

(含附件 7河防建造物

開挖暨復建計晝書)全

1. 中華工程公司認為破堤施

工前不需再依「申請開挖管

河川河防建造物審核要點」

向水利局申請 

2. 因詰問證人陳景德所需，故

調查範圍為整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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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乙 4 ETtoday網路新聞 營建署指出，中華工程公司並無

未提出申請擅自拆除堤防施工

的情事 

【C3】 「永和環快第八標臨

時封水牆計畫書」(即

【C3】右下角編碼第 81

頁、第 94頁、第 111

頁) 

中華工程公司認為已提出緊急

應變計畫而無須再向水利局提

出計畫並核備 

 

【C11】 「申請開挖中央管河

川河防建造物審核要

點」全部 

中華工程主觀認為破堤施工已

包含於之前提報之計畫內而無

須再經水利局許可 

【C14】 98年 7月 13日召開之

永和環快第七、八標之

98年 7月份設計及施

工協調會會議紀錄及

簽到單(即【C14】第 2

頁) 

中華工程認為破堤施工已包含

於之前提報之計畫內而無須再

經水利局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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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3】 監聽譯文第 6頁至第 8

頁 

被告主觀認為中華工程公司並

未違法破堤施工 

針對量刑部分 

乙 5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

定報告第 9頁至第 10頁 

中華工程公司於 101 年 6 月 19

日前依「河防建造物開挖暨復建

計晝書」施作 P30至 P33橋墩防

洪牆共構缺口處推疊沙包之防

汛措施，已符合相關法令規定達

到防洪功能，足見縱令中華工程

公司違法擅自破堤施工造成缺

口，其所為之防汛作為，亦未造

成重大危害 

乙 6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101年

6月 19日、101年 6月 20

日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

查核表 

中華工程進行破堤施工，臨時河

防建造物仍與原許可相符，且未

造成臨時河防建造物毀損，又施

工界面亦未造成河防破壞致損

及河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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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聲請傳喚證人或被告 

編號 待傳證人 待證事實 時間(時) 

丙 1 陳景德 中華工程公司與被告間無

對價關係合意 

1 

丙 2 胡青雲 中華工程公司與被告間無

對價關係合意 

1 

丙 3 被告 中華工程公司與被告間無

對價關係合意 

1 

 

四、 因本件案情複雜且檢察官開示之證據資料眾多，辯護人需相當

時間閱覽卷證資料，始能完整提出有利被告之證據調查，為免

耽誤程序進行，爰先提出如上證據調查之聲請，其餘部分將儘

速於下次準備程序前提出。 

 

柒、 綜上所陳，狀請 鈞院鑒核，實感德便。 

謹 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 公鑒 

附件 1：邱鼎文，國民法官法法庭運作與問題解析，收錄於司法周

刊第 2040期，文章節本乙份(因篇幅關係僅節取其中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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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頁、第 6頁、第 9頁、第 25頁、第 29頁、第 30 頁、

第 33頁、第 34頁) 

附件 2：陳思帆，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下當事人自主調查證據之研究，

收錄於《司法研究年報第三十六輯》，文章節本乙份(因篇

幅關係僅節取其中封面、第 27 頁至第 28 頁、第 40 頁) 

附件 3：稗田雅洋演講，邱鼎文譯，公判前整理程序及審判中法院、

法官之角色與活動，收錄於司法周刊第 1911 期，文章節本

乙份(因篇幅關係僅節取其中封面、第 17頁至第 18頁) 

 

被 告：游智明  

選任辯護人： 

 

沈 元 楷 律 師 

褚 瑩 姍 律 師 

曾 彥 傑 律 師 

 

沈
元
楷 

律

師 

模擬案件

專用章 

 

曾
彥
傑 

律

師 

模擬案件

專用章 

褚
瑩
姍 

律

師 

模擬案件

專用章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5 月 2 4 日 

游 

智
明

安  

 


























